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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 22 日 ， 广

西都安法院采用速裁程序快立

快审快判快结一起 “涉疫” 妨

害公务案， 从立案、 送达、 开

庭到宣判只要 2 小时 。 被告

人韦某铭多次冲撞疫情检测交

通执勤卡点， 犯妨害公务罪，

判处有期徒刑 7 个月。

据悉 ， 当天上午 10 时 ，

都安法院对韦某铭涉嫌妨害公

务罪一案进行立案。 11 时 26

分， 该院通过 “云上法庭” 远

程系统直播开庭审理 ， 并于

11 时 50 分当庭宣判。 韦某铭

在庭审中对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 并表示认罪认罚不上诉。

卖假口罩，该当何罪？

最近一段时间 ， 口

罩成了 2020 年春节期间

被疯抢的 “年货”。 口罩

难买 ， 但更可怕的是 ，

你花高价买到的口罩 ，

还可能是假的。

疫情当前， 戴上口罩能有效切断病原

体传播， 保护好自己的同时， 也可以避免

他人受到感染。 由于病疫突如其来， 又处

于春节放假期间， 许多生产口罩的厂家暂

时停工， 导致口罩这一防控物资的供求矛

盾突出。 一些不法分子瞅准 “商机”， 制作

假口罩贩卖， 如此发 “灾难钱” 既不利于

疫情控制， 也违背了商业伦理， 更是一种

违法行为， 理当受到法律严惩。

很难想象， 这些从原料到生产、 检验

缺乏起码标准和监督的口罩， 能达到怎样

的防护效果。 我们也不忍想象， 当劣质口

罩被普通百姓在疫区使用时， 他们会因此

陷入怎样的危险。 我们更无法想象， 如果

这些劣质口罩流入基层一线医护人员手

中， 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每一个医护人

员面临的都是成百上千的患者， 任何一次

潜在的双向传染都可能导致不可逆的疫情

风险。

可以肯定的是， 劣质防护用品起不到

真正的防护作用， 生产兜售这样的口罩等

于害人， 绝不能让利欲熏心制售假口罩者

招摇过市。

对此， 必须加强相关监管措施， 对查

实的不良生产企业及商家应及时予以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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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防疫非常时期驾车闯卡
被判妨害公务罪获刑 7个月

心生怨气驾车冲撞卡点

2020 年 2 月 19 日下午 14 时许， 被告

人韦某铭欲驾驶桂 A5A××1 号牌小汽车到

南宁市进行车辆年检。

因没有相关通行手续， 该车无法通过都

安县城区设立的新冠肺炎疫情交通管制执勤

卡点， 韦某铭便绕路至都安县菁盛乡八甫大

桥， 欲从八甫大桥往马山县金钗镇方向驶向

南宁。

下午 15 时许， 韦某铭行驶至八甫大桥

时又遇到都安县设立的新冠病毒疫情交通管

制执勤卡点， 其心生愤怒， 不顾执勤民警和

工作人员的停车检查指令， 驾车撞坏执勤卡

点的锥筒， 强行加速冲过卡点， 向马山县金

钗镇方向驶去。

连闯数个卡点后拒捕逃跑

一路上韦某铭在遇到马山县金钗镇那独

屯、 马山县塘红乡、 忻城县遂意乡兰甲村三

个新冠疫情检测交通执勤卡点时， 均不顾执

勤人员的检查指令， 驾车强行加速通过卡

点。

当韦某铭发现有警车紧随其后时， 仍加

速逃跑， 以抗拒抓捕。

2020 年 2 月 19 日下午 17 时许，被告人

韦某铭被公安人员逼停并抓获归案， 从其车

尾箱搜出斧头一把。 2020年 2月 21日，都安

县检察院批准逮捕涉嫌妨害公务的韦某铭。

法院判决构成妨害公务罪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韦某铭在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 因通行受阻而对

疫情检测管控执勤卡点心怀怨愤， 拒不执行

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下依法发布的决定、 命

令， 连续 4次驾驶车辆强行冲闯三县执勤卡

点， 严重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

被告人韦某铭犯妨害公务罪， 判处有期

徒刑 7个月。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为最大

限度减少人员聚集流动，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都安法院暂时关闭

诉讼服务和信访接待场所。 但“关门不停

业”、 “审判不打烊”， 负责诉讼服务、 信访

接待和审判执行的工作人员仍然坚守岗位、

履职尽责。

通过网上立案、 调解、 庭审等各种线上

诉讼服务， 既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人员聚集

流动， 又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 实现了防疫

与审判两不误。

特殊时期更应配合管理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

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医疗机构有关

传染病的调查、 检验、 采集样本、 隔离治疗

等预防、 控制措施， 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如果拒不配合， 构成违法的， 公安机关

有权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罚。 如果以

暴力、 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为防控疫情而采取

的防疫、 检疫、 强制隔离、 隔离治疗等预

防、 控制措施， 将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

第一款、 第三款的规定， 以妨害公务罪定罪

处罚，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或

者罚金。

（来源：公众号“都安县委宣传部”）

重庆五中院高效解决

两家定点医院后顾之忧

“法院这么快就响应了我们的诉求， 及时解除了我们的

后顾之忧， 非常感谢！” 2 月 18 日下午， 重庆一抗疫定点医

院代理人裴某对电话联系他的法官钱洁如此说道。

这句感谢源自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当天办理的两起

执行异议。

当天上午 10点， 重庆五中院收到两份执行异议申请书，

异议申请人分别为重庆市两家发热门诊定点医院。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重庆五中院对事关防疫大局的

案件， 明确了“迅速、 认真、 精准” 的办案思路。

承办法官钱洁收到指示后， 立即展开核查。

下午 2点， 合议庭通过网络视频方式， 对两份异议申请

书进行合议。 在保障申请人权益、 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

结合疫情防控工作， 合议庭达成一致意见， 一是因提取条件

暂不具备， 不对到期债权进行强制执行， 不影响医院正常运

营； 二是保全阶段冻结裁定仍然有效， 告知医院不得向被执

行人或第三人支付； 三是告知申请执行人法院意见及其可向

法院提出代位诉讼的权利， 做好对申请人的解释工作； 四是

鉴于疫情处于紧要关头， 采取“先口头后书面” 方式进行回

复。

为农民工讨薪网上立案

涉案金额达 300余万元

2 月 17 日，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值班人员接

到电话： “有 56 名农民工被公司拖欠工资约 300 余万元，

现在向法院提起诉讼， 我是他们的委托代理人赖某某， 希望

能够尽快立案”。

时值疫情防控关键期， 为尽快帮助这些农民工讨回工

资， 同时又要防止人员聚集引发感染风险， 接到电话后， 立

案庭工作人员耐心向代理人赖某某讲解了网上立案操作流

程， 引导其进行网上立案。 随后赖某某通过“重庆网上智能

法院” 平台陆续提交立案材料， 立案庭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

该系列网上立案材料进行核对， 对立案材料存在的问题或材

料不完善的案件及时进行反馈， 在立案庭工作人员的帮助指

导下， 仅用四天时间， 56件涉农民工工资案件立案完成。

从当事人提交的诉状了解到， 2013 年， 被告重庆市南

川区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了一期建筑工程， 杨某某等

56 人为被告提供劳务， 按照要求完成工作任务后， 被告未

按约定支付劳动报酬， 经催收被告支付了部分工资， 后被告

向杨某某等人出具借条， 56 名工人中， 被拖欠的工资少则

一万余元， 多则十多万元， 总额达 300余万元。 该系列案将

移交到民事审判庭简案组， 尽力做到快审快结。

交通事故受害

先予执行解困

2 月 21 日，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法院皋埠人民法庭

的努力下， 越城法院裁定先予执行， 保险公司一天内将

50万元款项全部履行完毕。

2019 年 4 月， 小曹的父亲因一起交通事故离世， 留

下了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妻子和两个儿子， 其中小曹刚满

18 周岁， 在四处打零工； 弟弟未成年尚在读书， 这一事

故让这个低保家庭走向了崩溃的边缘。 2019 年 8 月， 小

曹及其母、 其弟三人将肇事驾驶员、 车主以及保险公司起

诉至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法院皋埠人民法庭。 法庭开庭审

理后做出判决， 要求保险公司赔偿三原告 80 余万元， 保

险公司对部分判决结果不服提出上诉， 案件进入了二审。

没有想到的是， 疫情突然爆发， 绍兴也实行了严格的

管控， 还没有拿到一分赔偿款的小曹家庭， 生活难以为

继， 陷入困境的小曹向皋埠法庭求助。

皋埠法庭庭长、 该案承办法官孙锡芳了解情况后， 让

小曹申请先予执行。 紧接着， 皋埠法庭审查当事人提交的

申请后， 迅速出具先予执行裁定书， 要求保险公司对无争

议标的 50 万元先予赔付小曹家庭， 以解这个特殊家庭的

燃眉之急。 王睿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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